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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  

（2012 年 11 月 13 日教育部令第 34 号公布 自 2013 年 1 月 1

日起施行）  

 

    第一条 为规范学位论文管理，推进建立良好学风，提高人才培

养质量，严肃处理学位论文作假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

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    第二条 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博士、硕士、学士学位所提交的博

士学位论文、硕士学位论文和本科学生毕业论文（毕业设计或其他毕

业实践环节）（统称为学位论文），出现本办法所列作假情形的，依照

本办法的规定处理。  

   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包括下列情形：  

    （一）购买、出售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买卖的；  

    （二）由他人代写、为他人代写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代写

的； 

    （三）剽窃他人作品和学术成果的；  

    （四）伪造数据的；  

    （五）有其他严重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。  

    第四条 学位申请人员应当恪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，在指导教

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。  

    第五条 指导教师应当对学位申请人员进行学术道德、学术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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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，对其学位论文研究和撰写过程予以指导，对学位论文是否由其

独立完成进行审查。  

    第六条 学位授予单位应当加强学术诚信建设，健全学位论文审

查制度，明确责任、规范程序，审核学位论文的真实性、原创性。  

    第七条 学位申请人员的学位论文出现购买、由他人代写、剽窃

或者伪造数据等作假情形的，学位授予单位可以取消其学位申请资

格；已经获得学位的，学位授予单位可以依法撤销其学位，并注销学

位证书。取消学位申请资格或者撤销学位的处理决定应当向社会公

布。从做出处理决定之日起至少 3 年内，各学位授予单位不得再接受

其学位申请。  

    前款规定的学位申请人员为在读学生的，其所在学校或者学位授

予单位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；为在职人员的，学位授予单位除给予

纪律处分外，还应当通报其所在单位。  

    第八条 为他人代写学位论文、出售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

买卖、代写的人员，属于在读学生的，其所在学校或者学位授予单位

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；属于学校或者学位授予单位的教师和其他工

作人员的，其所在学校或者学位授予单位可以给予开除处分或者解除

聘任合同。  

    第九条 指导教师未履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、论文指导和

审查把关等职责，其指导的学位论文存在作假情形的，学位授予单位

可以给予警告、记过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可以降低岗位等级直至给予

开除处分或者解除聘任合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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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十条 学位授予单位应当将学位论文审查情况纳入对学院（系）

等学生培养部门的年度考核内容。多次出现学位论文作假或者学位论

文作假行为影响恶劣的，学位授予单位应当对该学院（系）等学生培

养部门予以通报批评，并可以给予该学院（系）负责人相应的处分。  

    第十一条 学位授予单位制度不健全、管理混乱，多次出现学位

论文作假或者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影响恶劣的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或者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可以暂停或者撤销其相应学

科、专业授予学位的资格；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核减其招生计划；并由有关主管部门

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的学位授予单位负责人进行

问责。  

    第十二条 发现学位论文有作假嫌疑的，学位授予单位应当确定

学术委员会或者其他负有相应职责的机构，必要时可以委托专家组成

的专门机构，对其进行调查认定。  

    第十三条 对学位申请人员、指导教师及其他有关人员做出处理

决定前，应当告知并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。  

    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，可以依法提出申诉、申请行政复议或

者提起行政诉讼。  

    第十四条 社会中介组织、互联网站和个人，组织或者参与学位

论文买卖、代写的，由有关主管机关依法查处。  

    学位论文作假行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，依照有关法律法规

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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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十五条 学位授予单位应当依据本办法，制定、完善本单位的

相关管理规定。  

   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 

 


